授　权　委　托　书

宝鸡市凤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：
    你委受理的        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宝凤劳人仲案字〔   〕 号）劳动争议一案，依照法律有关规定，特委托下列人员为我方代理人：
     1、姓名           性别       公民身份号码（或执业证件号码）               工作单位                职 务        住  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            与委托人关系             。
2、姓名           性别       公民身份号码（或执业证件号码）               工作单位                职 务        住  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            与委托人关系             。
委托事项和权限（两项选其一）如下：
（  ）一般代理：代为起诉、应诉；代为申请诉讼保全；申请回避，提供证据，发表代理意见；代收劳动人事仲裁法律文书（特别规定除外）；双方商定的其他事项                。
（  ）特别代理：除上述权限外，受委托人还享有以下特别授权：代为申请、仲裁调解、撤诉，增加、承认、放弃、变更诉讼请求，代领案款（物）等。

委 托 人（签章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受委托人（签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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